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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修正之「公務人員訓練進修作業注意事項」1份，請

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期各機關落實辦理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所定各項訓練、

進修及終身學習活動，本會前訂定旨揭注意事項，並以10

3年8月14日公訓字第10321607001號函發各主管機關在案

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茲配合本會104年建置新版「培訓業務系統」，修正有關

「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」部分事項之系統操作路徑

（詳見第2、3、5、6頁底線標示處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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